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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嘉 義 大 學 輔 導 與 諮 商 學 系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11 年 4 月 11 日（星期一）上午 10：30 

會議地點：視訊會議(Google meeting) 

主    席：張高賓主任 

出席人員：黃財尉（請假）、吳瓊洳、吳芝儀、高淑清、許忠仁、楊育儀、          

沈玉培（請假）、李鈺華、高之梅、朱惠英 

紀    錄：楊雅琪、葉雅玲 

 
※上次會議執行情形報告： 

國立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一、 110學年度教師評鑑相關

作業，提請推薦相關委員 
經出席委員一致推薦如下： 
(一)系教師評鑑委員會推薦五人

(二)院教師評鑑委員推薦本系張○

賓教授。 

於3/9回覆師範學院，並擇

期召開系教師評鑑委員會。 

二、 110學年度教學績優教師

推薦初審作業案 
一、推薦朱○英助理教授代表本系

為師範學院教學績優獎候選教

師。 
二、推派高○清副教授代表本系擔

任師範學院教學績優教師選薦

小組之一。 

於 3/9 回覆師範學院，並轉

知受推薦教師依相關規定

辦理。 

三、 111學年度雙主修、輔系之

修習學分數及甄選方式調

整案 

一、申請條件及修習學分規定，雙

主修比照110學年度；輔系應修

習學分數修正為30學分，修正

「系基礎」課程由原20學分刪

減為14學分，並刪除「普通心

理學」、「發展心理學」、「教育

研究法」等3門6學分系基礎課

程，其餘指定科目分別為「諮

商理論與技術(I) 」、「諮商理論

與技術(Ⅱ) 」、「生涯輔導與諮

商 」、「團體輔導與諮商(I) 」、
「團體輔導與諮商(Ⅱ) 」 、
「諮商倫理 」、「諮商實習(I)、
(Ⅱ) 」或「學校諮商實習(Ⅰ)、
(Ⅱ)  」等8門16學分。 

二、111學年度申請方式採甄選制。 

將其輔系、雙主修修習學分

數及甄選方式列入本次會

議訂定實施要點，並於提送

4/14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

通過後公告施行，並送教務

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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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 111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 

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提
案 案   由 決      議 執 行 情 形 

四、 修正師資培育公費生具備

輔導專長修課規範案 
照案通過。 會後提送師培中心備查。 

五、 111學年度第1學期開課規

劃案 
修正通過，依教師預選結果進行排

課；本系專任教師應授時數已排

滿，尚缺之部份課程及通識教育課

程另聘兼任教師協助。 

依決議辦理中。 

六、 110學年度第2學期指導教

授申請案 
照案通過。 通過情形公告於學生群組

週知。 

七、 論文審查暨學位考試實施

要點修訂案 
修正通過；建議刪除第三點。 修正後要點公告學生週知。 

八、 碩士學位論文專業符合審

查處理要點增訂案 
撤案。 重新修正提送4/11系務會

議討論。 

臨

一、 

111學年度準大學生先修

課程(心理學)案 
「心理學」先修課程一案，委請高

○梅老師協助。 
經會後徵詢高○梅老師尚

無提送意願，故徹此一案。 

 
※報告事項： 

【教師事務】 

1. 轉知中央研究院 110 年度第 1 梯次「獎勵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問研究」案，自即日起至

111 年 4 月 15 日（星期五）止受理線上申請，擬請申請教師於期限前完成資料上傳並列

印 1 式 3 份後於 111 年 4 月 18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前送達本校研發處。 

2. 轉知本校秘書室訊息，安藤忠雄展訊息，歡迎前往參觀。 

展覽時間：2022 年 6 月 3 日至 9 月 13 日 

展覽地點：松山文創園區一號倉庫(臺北市信義區光復南路 133 號)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10:00-18:00。 

3. 轉知本校教務處通知，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全英語授課(EMI)，自即日起至 111 年 4 月 21

日（星期四）止受理申請，歡迎教師們踴躍提出申請。（推薦本系高○梅老師為 EMI 儲

備教師） 

4. 因應疫情升溫，本校 111 年 4 月 11 日至 4 月 15 日止調整為全面線上授課為原則，爰，期

中考週調整為 4 月 11 日起至 4 月 29 日止，授課教師仍依規定於期中考結束後 2 星期內(5

月 13 日前) 至校務行政系統登錄並上傳成績，請老師務必留意。 

5. 「全國中央機關公有屋頂聯合標租」本校嘉義縣之建物太陽光電發電設備租賃案施工前第

2 次協調會，已於 111 年 3 月 17 日召開完成。本案廠商施工期間預計 111 年 4 月 15 日至

111 年 7 月 31 日止，施工期間廠商將進行吊掛、放樣、停電等作業，為降低施工期間所

造成影響，已避開重要大型活動時間，以維師生上課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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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校「111 年度國立嘉義大學職涯博覽會暨校園徵才系列活動」，訂於 111 年 5 月 4 日(星

期三) 於蘭潭校區嘉禾館前廣場舉行，為鼓勵師生參與該活動，日間學士班三、四年級及

碩士班二年級學生，當日停課 1 天，其餘班級仍正常上課。 

7. 本校訂於 111 年 5 月 26 日(星期四)全日至 5 月 27 日(星期五)半日(時程如附件 1(頁 1-2))，

進行本校師資培育中等學校、國民小學、特殊教育、幼兒園師資類科實地評鑑。本次主場

為四類科評鑑單位共同簡報地點於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2 樓簡報室，分場為各類科分科評鑑

簡報地點(小教-科學館 206 會議室)，為呈現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團隊，歡迎老師們踴躍出席。 

【大學部學生事務】 

8. 配合本校 111 學年度日間學制大學部學生轉系作業，本次共錄取 2 名。 

(1)一般轉系生，經過教務處初步資格審核通過計 2 件，業於 3 月 24 日(星期四)書面審查完

畢，同意錄取 1 名。 

(2)僑生轉系，經國際處初步資格審核通過計 2 件，業於 3 月 16 日(星期三)書面審查完畢，

同意錄取 1 名。 

9. 本系訂於 111 年 4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20 分至 3 時 10 分於民雄校區行政大樓

五樓 A501 教室舉辦「111 年度兒童福利聯盟校園徵才宣導活動」，邀請兒盟高雄服務中

心 吳昭儀副主任擔任講師，參與對象為本系應屆大四畢業生優先，其餘有興趣之大三或

研究生歡迎報名參加。 

10. 本系大學部四年級同學，訂於 4 月 25 日(星期一)至 5 月 6 日(星期五)於國立嘉義大學附設

實驗國民小學進行集中實習。 

11. 本學期院週會訂於 111 年 4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10 分至 3 時 10 分於民雄校區

大學館演藝廳舉行。 

12. 本系 111 學年度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口試(個人申請)將 5 月 23 日(星期一)於民雄校區行政大

樓四、五樓進行第二階段面試，並預計於 4-5 月進行書面審查評量尺規及書審作業系統

測試相關作業，請老師屆時配合進行。本次預計錄取一般生 22 名、原住民生 2 名，總共

錄取 24 名。 

13. 本系第十七屆輔諮營原預訂於 111 年月 7 月 4 日至 6 日(為期三天兩夜)於民雄校區舉

辦，因召募工人不足，故延期辦理。 

【研究所學生事務】 

14. 本學期第1次研究生學術研討訂於111年5月1日(星期日)辦理，邀請國立高雄師範大學退休

教授紐文英老師主講「APA第7版論文寫作格式」，歡迎有興趣的老師參加。 

15. 本校111學年度博士班招生簡章已於110年12月20日進行簡章公告，網路報名日期為111年3

月15日至4月7日，面試日期為111年4月30日，本系於教育學系博士班乙組【課程與教學組】

家庭教育課程與教學領域招生1名，敬請老師們代為宣傳。 

【行政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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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系受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委託訂於 111 年 5 月 27 日（星期五）假民雄校區辦理 2022 年

全國輔導與諮商碩博士研究生學術研討會—後疫情時代諮商輔導的發展：助人工作的挑

戰、因應與機遇暨全國輔導與諮商系所主管共識會議，已於 4 月 6 日截稿，共計收 31 篇

稿件，擬再延長徵稿至 4 月 25 日(星期一)，請老師鼓勵研究生踴躍投稿。 

17. 本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訂於 5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1 時假民雄校區 A407 會議室召開，請

所有老師準時出席。 

 
※討論事項： 

《略》 

 

提案二：有關增訂本系 111 學年度輔系實施要點，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實施要點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讀輔系辦法」訂定之。 

二、其修習條件及甄選方式(甄選制)，已於 111 年 3 月 7 日系務會議通過如下： 
接受修 
讀名額 

接受修讀之標

準與條件 
先修科目與學分

數 
指定必修科目及學分數 
 

任選必

修科目

及學分

數 

完成輔系

至少應修

學分數 

兩名 學期總成績排

名在全班30％
以前。 

無 輔導與諮商學系基礎課

程14學分(專業定向與自

我成長、社會心理學、教

育統計、人格心理學、心

理測驗與評量、社區心理

學、變態心理學)、系核

心課程12學分(諮商理論

與技術(I) 、諮商理論與

技術(Ⅱ) 、生涯輔導與

諮商 、團體輔導與諮商

(I) 、團體輔導與諮商

(Ⅱ) 、諮商倫理)、專業

選修課程 4 學分(諮商實

習(I)、(Ⅱ)或學校諮商實

習(Ⅰ)、(Ⅱ) )。 

無 30 學分 

三、增訂其實施要點(如附件 4(頁 10-11))，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有關增訂本系 111 學年度雙主修實施要點，提請討論。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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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實施要點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學士班學生修讀雙主修辦法」訂定之。 

二、其修習條件及甄選方式(甄選制)，已於 111 年 3 月 7 日系務會議通過如下： 

接受修 
讀名額 

接受修讀之標

準與條件 
先修科目與學分

數 
指定必修科目及學分數 
 

任選必

修科目

及學分

數 

完成輔系

至少應修

學分數 

兩名 學期總成績排

名在全班20％
以前。 

無 系必修46學分(含院共同

必修、系基礎課程、系核

心課程)及專業選修課程

4 學分(諮商實習(I)、(Ⅱ)
或學校諮商實習(Ⅰ)、
(Ⅱ) )。 

無 50 學分 

三、增訂其實施要點(如附件 5(頁 12-13))，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有關本系 111 學年度同課程名稱(不同課號)之重修學生學分認抵作業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經 111 年 3 月 28 日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通知，各學系同意認抵科目應經認抵學系之相關

課程會議審議通過。 

二、其系所重修認抵課程及學分一覽表(如附件 6(頁 14-15))，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五：有關本系 112 學年度日間學制大學特殊選才招生管道意願，提請討論。 

說  明： 

一、大學日間部學士班招生管道有：特殊選才、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指考分發，其中特

殊選才招生入學管道說明如下： 

(一)特殊選才招生不以學測、分科測驗及統測成績作為選才標準。 

(二)本校特殊選才條件為以具特殊專長或發展潛能之學生為招收對象，各學系選才標準

可依學系特色及選才需求(特殊才能、經歷或成就)自行訂定。 

(三)各招生學系於名額內，招生名額 2 名以下者，其中 1 名優先錄取在地學生（包含雲

林縣、嘉義縣市及臺南市），招生名額 3 名以上者，其中 2 名得優先錄取在地學生及

經濟弱勢學生各 1 名，各學系可視招生情形與選才需求自行評估招生必要性。 

(四)該招生名額為內含，招生管道以本校獨招方式辦理（每年約 12 月招生）。 

二、特殊選才簡介： 

(一)簡介：「特殊選才」這個升學管道的用意是希望為改善現行多元入學制度較難鑑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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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具有特殊才能、經歷或成就之學生，並利大學錄取該類真正具有潛力與才能學生。

各校可依所需選才，因此甄選方式多為各校自辦的資料審查和面試，少數有筆試。

報名日期大多集中在每年的 10 月到 12 月初；而各校的甄選時間多在 11、12 月，有

些學校甚至 10 月底即開始甄試；放榜則集中在 11、12 月，最晚隔年 1 月放榜。 

(二)不須學測成績：「特殊選才」從 104 學年度開始試辦，主要招收「偏才」學生，也提

供弱勢向學的機會。各校系針對具有特殊才能、經歷或成就的學生開放名額，同學

只要符合大學的招生條件，可不必經由學測、指考，就有機會入學就讀。104 學年

度首度試辦時，一共有 12 所大學 53 個招生名額；105 學年度持續辦理，增至 21 所

大學參與提供 151 個招生名額。106 學年度的大學「特殊選才」更擴大到 30 校 162

個系組參與試辦，提供 292 個招生名額給高中職生，107 學年度則正式納入升學管

道，有 34 校 254 系組參與，共 555 個招生名額。108 學年度招生名額擴大近一倍，

共有 44 校 403 系組提供 1014 個名額，之後每年增加，至 111 學年度擴增到 54 校

534 系組提供 1517 個名額。因此，只要擁有特殊專才，不須學測成績，就算是非體

制內的學習管道，皆可申請經過甄選獲得入學機會。 

(三)誰適合特殊選才：「特殊選才」的入學方式，比較適合具備下列特質的同學，可以經

由「特殊選才」的管道，突顯自己與申請校系的適性與契合度，更加確立未來的方

向。 

1.具有單一學科的能力天賦，如單科天才或單科資優等。 

2.具有藝能類的才藝專長。 

3.具有創新能力與思維，或卓越的領導統御能力。 

4.具有特殊優良行為。 

5.具有逆境向學的精神。 

6.不同教育資歷，如：境外臺生、新住民及其子女、經濟弱勢學生、實驗教育學生，

以及持有境外學歷報考且同時有國外具公信力之入學用大型測驗成績的同學等。 

三、檢附 112 學年度國立嘉義大學辦理特殊選才招生計畫申請書(如附件 7(頁 16-17))及 111

學年度學士班特殊選才招生簡章(如附件 8(頁 18-56))，供參閱。 

決  議：暫不參與 112 學年度日間學制大學特殊選才招生。 

 

提案六：有關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蔡○昇研究生申請跨組，提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本系研究生課程修習要點相關規定略以，相關跨組規定臚列如下： 

(一)修畢原就讀組別 2/3 畢業學分後，經指導教授同意可提出跨組申請，經系務會議審核

通過者，得不受上述學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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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跨組修習之研究生，須先修畢該組及他組規定之基礎學分。 

(三)家庭教育組、學校諮商組研究生跨組選修如欲取得主修諮商心理學程者，除須符合

本要點相關規定外，且須依規定提出跨組申請並加考「諮商心理理論與實務」及口

試，總成績達及格標準 70 分後，始可於修畢後核發主修諮商心理學程證明，以符合

諮商心理師應考資格。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校諮商組蔡○昇研究生申請跨組「諮商心理組」，已分別於 111 年

3 月 19 日及 3 月 21 日進行筆試及口試，審查結果如附件 9 (頁 57)。 

決  議：同意蔡生申請跨組「諮商心理組」。 

 

提案七：有關本系碩士學位論文專業符合審查處理要點增訂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教育部 110 年 3 月 9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031582 號函之審查意見，及本校研究生

學位考試辦法第二條辦理（詳如附件 10(頁 58-62)）。 

二、檢附本系碩士學位論文專業符合審查處理要點草案詳如附件 11(頁 63-65)。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有關本系學位論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增訂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國立嘉義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國立嘉義大學學位論文或報告蒐集辦法」

須由學系依其教育目標及專業領域自訂相關審查機制，以強化學生論文品保機制，且

日後列入系所評鑑。 

二、檢附本系學位論文或學位報告申請延後公開審核作業要點草案詳如附件 12(頁 66-68)。 

決  議：照案通過。 

 

※臨時動議：無。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